


汕尾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审批表
[bookmark: _Hlk35940643]审批号：汕环陆河告〔2021〕1号                     
	项目名称
	陆河县新田镇生猪繁育基地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
	陆河县新田镇联安村
	占地（建筑、营业）面积（m2）
	占地面积165333.33 ，建筑面积25987.36

	建设单位
	陆河县环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
	文晓琴

	联系人
	周鹏
	联系电话
	[bookmark: _GoBack]1317700****

	项目投资(万元)
	12000
	环保投资(万元)
	1000

	拟投入生产
运营日期
	2021年7月

	告知承诺制
审批依据
	根据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生猪养殖项目环评管理工作的通知》（粤环办函〔2020〕11号）要求，年出栏生猪5000头以上或涉及环境敏感区的生猪养殖项目，试行环评审批告知承诺制。

	建设内容及规模
	陆河县新田镇生猪繁育基地建设项目位于陆河县新田镇联安村（东经115.557082°、北纬23.138010°），项目总投资12000万元，占地面积为248亩，建筑面积约为25987.36平方米，主要建筑物包括猪舍、隔离舍、洗车房、宿舍楼等，项目建成后年存栏3600头母猪，20头公猪，11000头保育猪，1200头后备母猪，年出栏仔猪6万头、二元种猪3万头。年生产时间为365天，二班制，每班工作8小时。项目职工人数为68人，其中57人均在项目内食宿。

	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经完成告知承诺制审批。请建设单位严格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承诺书内容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并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程序开展项目竣工验收，依法办理排污许可。

　汕尾市生态环境局（盖章）
　　　　　　　　　　　　　　　　　　　　　　　　　　 2021年4 月29日



